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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停牌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度报告》

和《2021 年度审计报告》，深圳广深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 2021 年度财

务报告出具的意见类型为无法表示意见，公司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修订）》第 9.3.11 条（三）项之终止上市

条款，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2、公司股票自2022年5月5日（周四）开市起停牌。 

 

一、公司股票触及的终止上市情形 

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全年

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2020年度财务报表被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及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亚太（集团）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触及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0年修订）》有关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规定的情形，公司

股票交易于2021年4月30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公司《2021 年度报告》和《2021 年度审计报告》，深圳广深会计师事

务所（普通合伙）为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意见类型为无法表示意见，公司

触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修订）》第 9.3.11条（三）项之终止上市条

款。 

二、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已分别于2022年3月24日、2022年4月1日、2022年4月12日、2022年4月

16日、2022年4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

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关于

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关

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关于延期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一季度报告暨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

交易风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

上市的第七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三、公司股票停牌及后续终止上市决定情况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修订）》的第9.3.12条之规定，公司股票

于2022年5月5日起停牌。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修订）》的第9.3.13、9.3.14条之规定，

深交所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五个交易内，向公司发出拟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事

先告知书。公司收到终止上市告知书后，可以根据规定申请听证，提出陈述和申

辩。深交所由上市委员会就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宜进行审议，并根据上市委

员会的审核意见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四、公司股票复牌及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提示 

若公司股票被深交所决定终止上市，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

订）》第9.6.1、9.6.2、9.6.10条之规定，自深交所公告对公司股票作出终止上

市决定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后的次一交易日复牌并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退市整理

期间，公司的证券代码不变，股票简称后冠以退标识，退市整理股票进入风险警

示板交易。退市整理期的交易期限为十五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原

则上不停牌。如公司因特殊原因向深交所申请股票全天停牌的，停牌期间不计入



退市整理期，且停牌天数累计不得超过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于退市整理期届满

的次一交易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退市后如果

满足深交所重新上市条件，可以向深交所申请重新上市。公司将全力维护好日常生

产经营管理工作，继续争取各方支持，积极做好员工、债权人、投资者的沟通协调

工作，促使公司尽快恢复并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实现绿色、持续、高质量发展战略

目标，为股东和社会创造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30 日 


